
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推動發展地方特色運動觀光遊程申請須知 

 
壹、 依據 

112.03.14 

「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推動發展地方特色運動觀

光遊程實施要點」第4點辦理。 

貳、 目的 

補助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盤點與整合地方觀光資源，透過規劃與行銷， 

以運動帶路，串連景點、產業及文化等，推展在地特色與形塑地方魅力，促使

地方產業永續發展。 

參、 補助對象、項目及經費 

一、對象：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。 

二、項目：推動運動觀賞或參與觀光遊程之規劃及行銷費用。 

三、經費：每一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總金額以新臺幣300萬元為上限。 

肆、 申請應備文件 

一、第一階段 

(一)請申請機關以正式公文檢附規劃或行銷構想簡報文件（參考附件一）1式

10份，於發函翌日2個月內寄（送）達教育部體育署（以下稱體育署）（

臺北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），逾期或不符規定者不予受理。倘須補件，應

於接獲體育署通知後於指定期限內完成補正，逾期未完成補件者，視同自

動放棄。 

(二)採隨到隨審方式，並於指定時間蒞體育署進行簡報，經審核通過後進入第

二階段程序；未通過者，體育署得邀集跨部會及學者專家協助輔導。 

二、第二階段 

(一)提案申請：於第一階階段核定翌日2個月內檢送申請表、經費表及計畫書

， 逾期者不予受理。倘須補件，應於接獲體育署通知後於指定期限內完成

補正，逾期未完成補件者，視同自動放棄。 



 

(二)計畫書項目內容及配分： 
 

 

項目及配分 內容說明 

一、地方推動運動觀光遊程之目標 
（10%） 

 

（一）遊程背景與發想 
敘明運動觀光主題來由，及運動遊程 
理念與特色。 

（二）發展目標 敘明計畫推動目標。 

二、運動觀光遊程內容 （20%）  
（一）遊程規劃 行程安排。 

（二）遊程費用分析表 明列遊程所需項目費用。 

三、相關資源整合及配套措施 （30%）  

（一）主（次）運動元素 
說明遊程之主（次）要單項或多項 
運動元素，其至少佔遊程30%以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跨域（部會、地區）資源整合 

應優先考量跨局處、部會、跨地區資
源整合亮點，如： 
（一）教育部體育署–青春動滋券、運

動i臺灣、臺灣品牌國際賽事、
全民運動會、全國運動會、全
國身心障礙運動會、全國原住
民族運動會、全國大專院校運
動會、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、
職業運動賽事等。 

（二）交通部–環島自行車升級曁多
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、遊憩據
點、脊樑山脈山線等。 

（三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
–全臺農村再生亮點等。 

（三）地方觀光亮點之結合 當地特色亮點，如食衣住行育樂。 

四、執行進度及期程 （5%）  
甘特圖 以甘特圖呈現規劃、行銷遊程的期程 

五、經費分析 （20%）  
 

（一）資金需求 
非自籌款經費編列情形，可包含中央
預算或其他等。 

 

（二）籌措方式 
自籌款編列項目金額，包含地方預 
算、地方基金、民間投資、贊助及其 

他等。 

六、預期效益 （10%）  



（一）推動民眾接觸地方觀光人次 
說明增加當地就業機會及活動預估帶 
來的人次。 

（二）曝光率、點擊人數 說明行銷宣傳管道帶來的曝光率、點 
擊率。 

七、其他規劃及加值應用 （5%）  

其他 (一)多元化參與。
(二)通用設計。 

(三)創新與創意。 
 

伍、 第二階段審查機制 

一、初審：體育署就申請機關所提計畫書等相關必要資料，進行審查及補件通知。

二、複審：通過前項審查之計畫，由體育署邀集體育運動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、運

動產業界人士及機關代表，組成審查小組，就計畫書之必要性、完整性、可行 

性、經費合理性及預期成效進行審查。

三、審查項目及評分方式： 

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
配 
分 

評 
分 

說明 
得 
分 

一 地方推動運動觀
光遊程之目標 

1. 推廣運動觀光發
展綱要計畫精神
之效果。 

2. 明確表達推動運
動觀光發展之企 

圖。 

 

 
10% 

   

二 運動觀光遊程內
容可行性、完整
性 

1. 食、宿、遊、 
購、行等安排之
合理性並具推廣
價值。 

2. 行程與運動觀光
間安排之連貫性
合理與流暢。 

3. 計畫考慮面向周
延性。 

4. 計畫內容具創新
性。 

5. 計畫內容充分展
現在地文化與當
地自然環境之獨
特性。 

6. 計畫內容具活化
地區運動產業之 

效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20% 

   

 



三 相關資源整合及
配套措施說明 

1. 可促進地區後續
發展觀光之整 
合。 

2. 內容充分展現運
動與觀光融合精
神。 

3. 內容包含地方政
府政策配合方式
及資源投入。 

4. 跨部會、跨地區 
合作。 

 

 

 

 

30% 

   

四 執行進度與期程 執行進度及期程恰當 
與合理性。 

5% 
   

五 經費籌措及運用
合理性 

1. 總經費合理性。 

2. 經費分配恰當與 
效率。 

 

20% 
   

六 計畫預期成效 1. 具強化地區有別
於其他地區獨特
魅力之效果。 

2. 具帶動地區觀光
渡假、休閒運動
等泛觀光產業群
聚發展之效果。 

3. 具喚醒居民與旅
客對於地區邁向
永續觀光發展之
察覺、理解與關
注。 

4. 具促進地區觀光
產業發展，並提
升整體運動產業
價值。 

5. 創造地方就業機 
會與具體目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10% 

   

七 其他 1. 多元化參與。 

2. 通用設計。 
3. 創新與創意。 

 

5% 
   

 

 

四、經審查小組決議，依評分高低依序給予經費補助，補助名額及額度依體育署該

年度預算用罄為止。 



 

陸、 補助原則及核撥條件 

一、申請補助若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時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

容，及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。 

二、執行期以一年（自核定翌日起12個月）為原則，每一直轄縣（市）政府最

高補助總金額以新臺幣300萬元為上限，至各案實際經費以核定額度為準。

經費編列須依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編列。 

三、補助比率：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部各

年度預算額度，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不同補助比率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一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之百分之八十六。 

（二）第二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百分之八十七。 

（三）第三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百分之八十八。 

（四）第四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百分之八十九。 

（五）第五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百分之九十。

四、補助範圍：遊程規劃及行銷費用。 

五、撥款條件：補助經費分2期核撥： 

(一)第1期補助款（70%）：於核定後1個月內，檢附領款收據、納入預算證

明、調修後計畫書、行銷及宣傳規劃方案函送請款，逾期提送者，體

育署得逕予撤銷補助。 

(二)第2期補助款（30%）：於計畫執行完竣後1個月內，檢附領款收據及相

關成果報告文件函報體育署，經審核通過後撥付。 

柒、 補助成效考核 

一、體育署得視需要邀請學者專家訪視，將視情況進行執行成效考核，執行成效

不佳者，除函請其加強改進外，並列入下一年度申請案不予補助對象。 

二、評分平均未達70分者下一年度申請案列為減列20%補助款之依據。 

三、評分平均達90分者為績優之受補助對象，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予以敘獎或

依有關規定辦理表揚，體育署得予下年度從優核給補助額度。 



 

捌、 其他 

一、本計畫經費之編列基準、請撥、核銷、結報、成果報告、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，應依教

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體育署得視立法院審議運動發展基金預算結果，酌減或廢止補助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二 

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推動發展地方特色運動觀光遊程申請表 

 規劃 ¨  行銷 ¨ 規劃及行銷 

申請機關 
 

計畫名稱 
 

計畫主管 
(機關副首長) 

 
職稱 

 

計畫聯絡人 
 

職稱 
 

電子信箱 
 

聯絡電話 
 

機關地址 
 

經費總額 新臺幣 元 自籌款 新臺幣 元 補助款 新臺幣 元 

計畫摘要 舉例： 

一、緣起 

二、內容‥‥ 

計畫期程 ○○年○月○日至○○年○月○日 

申請日期 ○○年○月○日 

預期效益 舉例： 

一、參與人數

二、就業人數 

三、地方消費總金額

四、曝光率 

五、點擊率 

六、其他 

申請資料檢核  計畫書 

 經費表 



附件三 
 

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推動發展地方特色運動觀光遊程經費表 

 

■ 申請表 
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(請填機關名稱，如○○縣/市政府) 
計畫名稱： 

計畫期程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元，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： 元，自籌款： 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□無 □有 

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
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
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（元） 數量 總價(元) 說明 計畫金額（元） 補助金額(元) 
 
 

業
務
費 

規劃費    請列項目與金額   

行銷費    請列項目與金額   

       

小計       

 
自
籌
款 

       

       

小計       
 

合 計 
     本署核定補助 元 

承辦 主(會)計  機關學校首長
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

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體育署
承辦人 單位主管 

備註： 
1、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

費申請表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
額，如有隱匿不實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 
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2、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
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
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
關（教育部）名稱，並不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補助方式： 
□全額補助 
■ 部分補助 
【補助比率 ％】  
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■ 繳回 □不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

 



運動觀光規劃及行銷構想
(簡報參考格式)

提案單位：○○○

附件一



簡報大綱

願景01

目標02

盤點03

策略04

整合05

效益06

07 合作夥伴
08 期程與經費



願景

• 遊程背景與發想



目標

•發展目標
•發展商機



盤點

•運動基因
•觀光元素



策略

•規劃
•行銷



整合

•在地特色亮點
•食
•宿
•遊
•購
•行



效益

•預期成效



合作夥伴

•跨域結盟



期程與經費

•執行期程
•經費分析
•預估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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